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100问

制定畜牧法？
答：根据《畜牧法》第一条的规定，为了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保障畜禽产
品质量安全，保护和合理利用畜禽遗传资源， 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2、哪些活动适用本法？
答：根据《畜牧法》第二条第 1款和第 3款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
畜禽的遗传资源保护利用、繁育、饲养、经营、运输等活动，适用本法。
蜂、蚕的资源保护利用和生产经营，适用本法有关规定。
3、畜禽是指什么？
根据《畜牧法》第二条第 2款的规定，本法所称畜禽，是指列入依照本法第十一
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
9、什么部门负责畜牧业的促进发展工作？
答：根据《畜牧法》第七条第 2款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促进畜牧业发展的工作。
10、什么部门负责指导畜牧业生产经营者改善畜禽繁育、 饲养、运输的条件和环
境？
答：根据《畜牧法》第八条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
业生产经营者改善畜禽繁育、饲养、运输的条件和环境。
第二章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11、如何加强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
答：根据《畜牧法》第九条的规定，国家建立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制度。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以国家为主， 鼓励和支持有关单位、 个人依法发展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事业。
12、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由谁组成？有何职责？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条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由专业人
员组成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负责畜禽遗传资源的鉴定、 评估和畜禽新品
种、配套系的审定，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论证及有关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的咨询工作。
13、如何开展畜禽遗传资源的调查工作？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畜
禽遗传资源的调查工作， 发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公布经国务院批准的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14、如何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工作？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畜禽遗
传资源分布状况， 制定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制定并公布国家级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对原产我国的珍贵、 稀有、濒危的畜禽遗传资源实行重点
保护。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
划及本行政区域内畜禽遗传资源状况，制定和公布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并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5、如何具体开展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三条第 1款和第 2款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及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省
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分别建立或
者确定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任务。
享受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 保护区和基因库， 未经国
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
擅自处理受保护的畜禽遗传资源。
16、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三条第 3款的规定，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应当按照国务
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定期
采集和更新畜禽遗传材料。 有关单位、个人应当配合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采集畜
禽遗传材料，并有权获得适当的经济补偿。
第三章 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
24、国家对畜禽良种繁育体系的政策是怎样的？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国家扶持畜禽品种的选育和优良品种的推
广使用，支持企业、院校、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单位开展联合育种，建立畜禽良
种繁育体系。
25、培育的畜禽新品种、 配套系和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在推广前， 应履行什么
程序？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九条第 1款的规定，培育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和新发
现的畜禽遗传资源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
并由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公告。
26、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的审定办法和畜禽遗传资源的鉴定办法， 由什么部门制
定？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九条第 1款的规定，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的审定办法和
畜禽遗传资源的鉴定办法，由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27、审定或者鉴定所需的试验、检测等费用由谁承担？收费办法由什么部门制
定？
答：根据《畜牧法》第十九条第 1款的规定，审定或者鉴定所需的试验、检测等
费用由申请者承担， 收费办法由国务院财政、 价格部门会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
34、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需具备哪些条件？
答：根据《畜牧法》第二十二条第 2款的规定，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
品种、配套系，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
（二）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
（四）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
件；
（五）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度；
（六）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5、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需
具备哪些条件？



答：根据《畜牧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
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 除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
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实验室、保存和运输条件；
（二）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数量和质量要求；
（三）体外授精取得的胚胎、 使用的卵子来源明确， 供体畜符合国家规定的种畜
健康标准和质量要求；
（四）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技术要求。
36、取得生产家畜卵子等遗传材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程序是什么？
答：根据《畜牧法》第二十四条第 1款的规定，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
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 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并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国务院畜牧兽医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依法决定是否发给生产经营
许可证。
44、发布种畜禽广告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根据《畜牧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发布种畜禽广告的，广告主应当提供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广告内容应当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并注明种畜禽品种、 配套系的审定或者鉴定名称； 对主要性状的描述应当符合该
品种、配套系的标准。
45、销售的种畜禽和家畜配种站（点）使用的种公畜，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根据《畜牧法》第二十九条第 1款的规定，销售的种畜禽和家畜配种站 （点）
使用的种公畜， 必须符合种用标准。 销售种畜禽时， 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
畜禽合格证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 销售的种畜还应当附具
种畜禽场出具的家畜系谱。
46、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对于记录有何要求？
答：根据《畜牧法》第二十九条第 2款的规定，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
等遗传材料，应当有完整的采集、销售、移植等记录，记录应当保存二年。
47、销售种畜禽的，不得有哪些行为？
答：根据《畜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销售种畜禽，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其他畜禽品种、配套系冒充所销售的种畜禽品种、配套系；
（二）以低代别种畜禽冒充高代别种畜禽；
（三）以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畜禽冒充种畜禽；
（四）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种畜禽；
（五）销售未附具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种畜禽合格证明、 检疫合格证明的种畜
禽或者未附具家畜系谱的种畜；
（六）销售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种畜禽品种、配套系。
48、申请进口种畜禽的，应当符合哪些要求？
答：根据《畜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申请进口种畜禽的，应当持有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进口种畜禽的批准文件有效期为六个月。 进口的种畜禽应当符合
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要求。 首次进口的种畜禽还应当由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进行种用性能的评估。
种畜禽的进出口管理除适用前两款的规定外， 还适用本法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
相关规定。



国家鼓励畜禽养殖者对进口的畜禽进行新品种、配套系的选育；选育的新品种、
配套系在推广前，应当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
畜禽养殖
第四章
53、国家对畜禽养殖的政策是怎样的？
答：根据《畜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畜牧业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 引导和支持畜牧业结构调整， 发展优势
畜禽生产，提高畜禽产品市场竞争力。
国家支持草原牧区开展草原围栏、 草原水利、草原改良、饲草饲料基地等草原基
本建设，优化畜群结构，改良牲畜品种，转变生产方式，发展舍饲圈养、划区轮
牧，逐步实现畜草平衡，改善草原生态环境。
54、国家对畜禽养殖有何财政支持？
答：根据《畜牧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财政预
算内安排支持畜牧业发展的良种补贴、 贴息补助等资金， 并鼓励有关金融机构通
过提供贷款、保险等服务形式，支持畜禽养殖者购买优良畜禽、繁育良种、改善
生产设施、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养殖效益。
55、国家对畜禽养殖的用地是怎样规定的？
答：根据《畜牧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国家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
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乡（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畜禽养殖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的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使用期限届满，
需要恢复为原用途的， 由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土地使用权人负责恢复。 在畜禽
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范围内需要兴建永久性建 （构）筑物，涉及农用地转用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办理。
56、国家对畜禽养殖有何技术支持？
答 : 根据《畜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国家设立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应
当向农民提供畜禽养殖技术培训、 良种推广、疫病防治等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保障国家设立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从事公益性技术服务的工作经费。
国家鼓励畜禽产品加工企业和其他相关生产经营者为畜禽养殖者提供所需的服
务。
87、未经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向境外输出畜禽遗传资源的， 如何
处理？
答：根据《畜牧法》第六十条的规定，
88、违反本法有关规定， 销售、推广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种的， 如何处理？
未经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向境外输出畜禽遗传资源的，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海关应当将扣留的畜禽遗传资
源移送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答：根据《畜牧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违反本法有关规定，销售、推广未经审
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种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畜禽和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 并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89、违反本法有关规定， 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的， 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如何处理？
答：根据《畜牧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本法有关规定，无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的， 转让、租借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 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或者转让、 租借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97、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畜禽的，如何处理？
答：根据《畜牧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的畜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98、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取他人财务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 个人核发许可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 不
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如何处理？
答：根据《畜牧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 个人
核发许可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 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99、畜禽遗传资源是指什么？
答：根据《畜牧法》第七十三条第 1款的规定，本法所称畜禽遗传资源，是指畜
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基因物质等遗传材料。
100、种畜禽是指什么？
答：根据《畜牧法》第七十三条第 2款的规定，本法所称种畜禽， 是指经过选育、
具有种用价值、适于繁殖后代的畜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等。


